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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6 屆國際技能競賽第 2 階段國手選拔賽競賽 

競賽試題及說明 (含競賽時程) 

28 花藝 

 

 

（註：本公開試題在競賽時得約有百分之三十之調整） 

 

一、 競賽試題 

 

(一) 必考項目 Obligatory designs 

1. 手綁花束 Hand tied bouquet 

2. 新娘花飾（捧花）Bridal design (bouquet) 

3. 切花配置 Arrangement of cut flowers 
4. 盆花設計 Plant designs 

 

(二) 選考項目 Optional designs 

1. 花環（非喪禮用）Wreath (not for funeral) 

2. 室內花飾：吊飾、壁飾、立式花飾等 (Room decoration: hanging, wall, standing, etc.) 

3. 桌花裝飾 Table decoration 

4. 主題設計 Themed design 

5. 物件設計 Object design 

6. 花珠寶 Floral jewellery 

7. 身體裝飾 Body decoration 

 

(三)  項目要求 

1. 至少會有兩項試題為「神秘箱」Surprise box。 

2. 競賽全程的必考項目：「花材照顧及其他」Care of materials and others。 

 

二、 競賽試題時間分配 

(一) 公開試題總共有 11 題，競賽前之裁判會議會決定競賽實作題目共 8 題，分三天賽程完成。 

(二) 8 項考題，將有 3 題使用英文出題，中文對照釋義。 

(三) 使用大會提供的材料與花器、配件等進行競賽。 

(四) 競賽題目之順序與時間分配，若有變更，裁判群將依競賽之實際狀況，依照大會規定加以

調整。  

(五) 競賽時間分配： 

1. 第一天 3 件作品；第二天 3 件作品，第三天 2 件作品。 

2. 每項製作時間分配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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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編號 
競賽題目 

(以花卉植物作為主要設計媒材) 
競賽時間 備註 

1 手綁花束 Hand tied bouquet 1.5 小時 必考 

2 新娘花飾（捧花）Bridal design (bouquet)  3 小時 必考 

3 切花配置 (Arrangement of cut flowers) 1.5 小時 必考 

4 盆花設計 (Plant designs) 2 小時 必考 

5 花環（非喪禮用）Wreath (not for funeral) 2.5 小時 選考 

6 
室內裝飾：吊飾、壁飾、立飾等 

(Room decoration: hanging, wall, standing, etc.) 
2.5 小時 選考 

7 桌花裝飾 (Table decoration) 2 小時 選考 

8 主題設計 (Themed design) 1.5 小時 選考 

9 物件設計 (Object design) 1 小時 選考 

10 花珠寶 (Floral jewellery) 2.5 小時 選考 

11 
身體裝飾 (Body decoration) 例如：頭飾、手腕花飾、

肩飾、耳飾等。 
1.5 小時 選考 

12 

(1) 以「神秘箱」 (Surprise box) 形式所出的試題。 1 小時 必考 

(2) 花材照顧及其他： 

 競賽過程花材的照顧、競賽場地清潔等。 
競賽全程 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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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競賽題目定義說明 

 

    (一)、使用大會提供的所有材料與花器、配件等進行競賽過程。 

    (二)、在崗位上完成作品，針對競賽過程與作品成果來進行評分。 

    (三)、競賽題目之定義與說明。如表一。 

    (四)、競賽當天公布每項考題應注意之細項，例如色彩、設計主題、花材使用比例配置等。 

    (五)、競賽題目與定義說明係參考 2017 國際技能競賽所定。 

    (六)、本公開試題在競賽時得約有至少 30%修正更動。 

 

   表一：競賽題目定義說明 

 

項

次 

競賽 

考題 
考題定義及表現方式 備   註 

1 
手綁 

花束 

1. 造型、技巧自由。 

2. 使用大會提供的各種花材、資材等，以手綁技巧完

成作品，放在玻璃容器內。 

3. 作品必須有明顯的綑綁點。 

4. 完成之作品以 1 人可搬動為限。 

1. 作品須放置於玻璃容

器內評分。 

2. 作品以環保花束呈現

時，須考慮材料具

100%可溶解性。 

2 

新娘

花飾

(捧花) 

1. 婚禮佈置以「捧花」為設計主題。 

2. 造型、技巧自由，除非另有指定。 

3. 必須是可以拿在手上或置放於手腕上，並確定在新

娘走動時，不至於有花瓣掉落或造型鬆散的情況。 

4. 要確定保濕技巧得宜，不得沾濕新娘禮服。 

5. 評分時，選手必須完全把作品妥當置放於捧花架

上，接受評分。 

6. 完成之作品以 1 人可搬動為限。 

此題目：新娘花飾，僅製

作捧花即可，無須製作胸

花或其他花飾。 

3 
切花 

配置 

1. 使用大會提供的國產切花、切葉製作，並能表現其

切花、切葉的質感或色彩之美。 

2. 使用可以放水的容器或吸水海綿、試管等製作，技

巧、造型自由。  

3. 須符合主題設計。 

4. 完成之作品以 1 人可搬動為限。 

1.切花、切葉花材取得以

當令品質、價格為考量。 

2.按照大會規定主題表

現。 

4 
盆花

設計 

1. 使用大會準備的盆花、容器做設計。 

2. 以大會準備之異材質材料、配件等一起做組合。 

3. 完成之作品以 1～2 人可搬動為限。 

競賽前，裁判團針對材料

的使用會有所調整。 

5 花環 
1. 使用大會提供的環狀海綿座、花材、資材製作。 

2. 表現「花環」設計，其造型是一個「圓的環狀」。 
非喪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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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可以擺放於任何地方的裝飾。 

4. 完成之作品以 1～2 人可搬動為限。 

6 
室內 

裝飾 

使用大會提供的各種材料製作。室內裝飾分有三種樣

式：  

1. 吊飾：垂懸於一空間內，四面皆可觀賞。 

(1) 製作的作品必須適合懸掛於大會提供的空間。 

(2) 完成之作品以 1 人可搬動為限。 

(3) 造型、技巧自由，除非另有指定。 

2. 壁飾：完成作品可靠著牆壁掛著做為室內裝飾；三

面皆可觀賞。 

(1) 製作的作品必須按照大會指定的尺寸製作設

計；並懸掛於大會提供的空間。 

(2) 完成之作品以 1 人可搬動為限。 

(3) 造型、技巧任意。除非有特別指定。 

3. 立飾：作品為一獨立花藝裝飾。依照用途可多面、

三面觀賞。 

(1) 製作的作品必須在室內空間可任意移動。 

(2) 作品必須是 1 人可以搬動的。 

(3) 造型、技巧自由，除非另有指定。 

作品完成，按照指示規定

置放於評分空間內，以利

評分。 

7 
桌花 

裝飾 

1. 使用大會提供的桌子、材料、容器等做設計。 

2. 使用功能須符合主題規定。 
作品必須符合主題。 

8 
主題

設計 

1. 依照所設定的主題來做設計，例如：節慶、自然、

文化等主題。 

2. 符合主題之規定。 

3. 完成之作品以 1 人可搬動為限。 

由裁判團設定主題。 

9 
物件 

設計 

1. 使用大會提供的物件；以大會提供的材料（切花、

切葉、盆花、異材質）等做設計。 

2. 符合主題之規定；不得破壞物件。 

3. 完成之作品以 1 人可搬動為限。 

物件於競賽前 30 分公布。 

10 

花 

珠 

寶 

1. 使用大會準備的盆花、切花與異材質等做設計。 

2. 符合主題設計。完成作品必須具備實用功能。 

3. 完成之作品以 1 人可搬動為限。 

按照大會規定，作品是否

放置「人型檯」評分，將

由裁判團決定之。 

11 
身體

裝飾 

身體裝飾：包括頭飾、手腕花飾、肩飾、耳飾…等。 

1. 使用大會指定的各種材料做設計。 

2. 符合主題設計。完成作品必須具備實用功能。 

3. 完成之作品以 1 人可搬動為限。 

由裁判團決定裝飾項目。 

12 

神 

秘 

箱 

1. 使用大會指定的材料、容器等做設計。 

2. 使用的工具以大會規定的即可（自己攜帶的）。 

3. 完成之作品以 1 人可搬動為限。此項評分創意佔

神秘箱使用花材、資材等

於競賽前 30 分鐘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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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故作品完成時，必須造型、技巧創新並富有

創意。 

13 

花材

照顧

及其

他 

1. 在競賽期間必須保持花卉的新鮮度與放置花材水桶

內水質的乾淨度。  

2. 在時間內完成設計。  

3. 於競賽過程的配合態度。  

4. 場地清潔工作。 

此項目之目的在於形塑

選手的專業倫理與公民

素養。 

 

 

競賽日程表 

職類名稱：28 花藝  

 競賽時間分配表：109 年 10 月 21 日（三）至 10 月 23 日（五） 

項 
日

期 
時  段 項目與內容 時間 備  註 

競

賽

第

一

天 

10 

月 

21 

日 

 

09:00-09:30 裁判長報到 30 分 中分署行政大樓 1 樓簡報室 

09:30-10:30 裁判長會議 1小時 中分署行政大樓 1 樓簡報室 

09:30-10:30 

1. 裁判人員、助理、技術顧

問報到； 

2. 競賽前講習說明會議 

3. 分發材料 

1小時 

鹿港花藝競賽場 

分發競賽材料 

青少年組裁判長主持(裁判

長在中彰投分署開裁判長會

議) 

10:00-10:30 選手報到與心理評量 30 分 

鹿港花藝競賽場 

青少年組裁判長主持選手心

理評量 

10:30-11:30 

整理材料 

公布手綁花束、切花配置 

更動內容。 

1小時 
熟悉場地與試題說明 

由青少年組裁判長主持 

11:30-12:30 休息 1小時 中午用餐休息。 

12:30-15:30 
1. 手綁花束 

2. 切花配置 
3小時 

1.選手自行分配製作順序。 

2.裁判過程評分。 

15:30-16:00 休息 30 分 可整理材料或休息。 

16:00-17:00 
3. 神秘箱 I 

(英文考題，中文釋義) 
1小時 

1.依照大會規定製作。 

2.裁判過程評分。 

17:00-17:10 競賽結束，整理場地。 10 分 選手離場。裁判繼續評分。 

競

賽

第

二

 

10 

月 

22 

07:40-08:00 選手報到 20 分 裁判長說明題目更動內容。 

08:00-08:30 準備材料 30 分 ----- 

08:30-10:30 4. 桌花裝飾 2小時 
1. 依照大會規定製作。 

2. 裁判過程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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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日 

 
10:30-11:00 

休息 

公布身體裝飾主題 
30 分 ----- 

11:00-12:30 5. 身體裝飾 
1.5 

小時 

1. 依照大會規定製作。 

2. 裁判過程評分。 

12:30-13:30 休息 1小時 中午用餐休息。 

13:30-16:30 6. 新娘花飾（捧花） 3小時 
1. 依照大會規定製作。 

2. 裁判過程評分。 

16:30-16:40 競賽結束，整理場地。 10 分 選手離場。裁判繼續評分。 

競

賽

第

三

天 

10 

月 

23 

日 

07:40-08:00 選手報到 20 分 裁判長說明題目更動內容。 

08:00-08:30 整理材料 30 分 公布物件與主題。 

08:30-10:00 
7. 物件設計 

(英文考題，中文釋義) 

1.5 

小時 

1. 依照大會規定製作。 

2. 裁判過程評分。 

10:00-10:20 公布神秘箱題目 20 分 可整理材料或休息。 

10:20-11:20 
8. 神秘箱 II 

(英文考題，中文釋義) 
1小時 

1. 依照大會規定製作。 

2. 裁判過程評分。  

11:20-11:50 整理場地 30 分 回復場地。 

11:50-12:20 裁判長－國際技能競賽分享 30 分 選手離場。裁判繼續評分 

 

選手序號：                  選手簽名： 

 

 


